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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年年
11月月1414日，黄松有被廊坊市检察院指控日，黄松有被廊坊市检察院指控

贪污罪和受贿罪，在廊坊开发区法院受审。贪污罪和受贿罪，在廊坊开发区法院受审。
11月月1919日，黄松有因贪污罪、受贿罪一审日，黄松有因贪污罪、受贿罪一审

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处无期徒刑。
11月月2929日，黄松有向河北省高院提起上日，黄松有向河北省高院提起上

诉，认为自己不构成贪污罪。诉，认为自己不构成贪污罪。
33月月1717日，河北省高院对黄松有案终审日，河北省高院对黄松有案终审

宣判，终审维持原判，黄松有被判无期徒刑。宣判，终审维持原判，黄松有被判无期徒刑。

19571957年年
黄松有出黄松有出

生在汕头市澄生在汕头市澄
海区莲上镇兰海区莲上镇兰
苑村。苑村。

19821982年年
黄松有从黄松有从

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
毕业，进入广毕业，进入广
东省高级人民东省高级人民
法 院 工 作 。法 院 工 作 。
19971997年，调任年，调任
湛江市中级人湛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民法院院长。

19991999年年
66 月起，月起，

黄松有任最高黄松有任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委员、
民 庭 庭 长 。民 庭 庭 长 。
20022002 年年 1212 月月
起任最高人民起任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法院副院长、
大法官。大法官。

20082008年年
1010月月 1515日，黄日，黄

松有被中纪委带走松有被中纪委带走
调查。调查。

1010月月 2828日，全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
决，免去黄松有的最决，免去黄松有的最
高法院副院长、审判高法院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职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20092009年年
1010 月 前月 前

后，黄松有案后，黄松有案
被移送至最高被移送至最高
检察院反贪部检察院反贪部
门审查。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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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已追缴赃款578万元
法院查明，2005年至 2008年，黄松有利

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务便利，为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5人
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折合人
民币 390万余元。此外，黄松有还于 1997年
担任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期间伙同他
人骗取本单位公款人民币 308万元，个人分
得120万元。案发后，已追缴赃款人民币578
万元。

一审被判无期，黄松有提出上诉
一审法院认定黄松有犯受贿罪，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 15年，没收个
人财产人民币 5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黄松有提出上诉。辩护律
师曾表示，一审判决认定黄贪污的308万，是
湛江市法官协会收取的拍卖佣金，而根据
《拍卖法》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
关规定，法官协会无权收取拍卖佣金，因此
涉案 308万元不是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根据
相关《协议书》、《拍卖成交确认书》的约定，
308万属拍卖公司所有，不属于湛江中院的
公款。因此，黄松有不应构成贪污罪。

对于另一笔收受 300万元贿赂的认定，
辩护律师认为黄松有还没有得到财产控制
权，对于收此贿赂尚存顾虑，因此犯意尚未
确立，也应改判。

辩护律师拒绝评论二审判决书
在昨天的二审判决中，辩护律师的上诉

意见未被采纳。记者联系到黄松有的辩护律
师高子程，高子程拒绝评论二审判决书，称无
可奉告。高子程表示，对于判决结果，黄松有
本人在法庭上并没有表示态度。

■现场追踪

为保障开庭交警封路
昨天 8 时，记者进入廊坊经济开发区。

据了解，这起案件虽然由河北省高级法院宣
判，但宣判地点却选择了一审法院廊坊经济
开发区法院内。由于没有道路标示，记者下
了高速路，在附近向一名交警打听法院怎么
走。没想到对方竟说：“别去了，封路了你进
不去，今天上午有个重要的案子要审！”

记者再三央求，对方才指示了具体路线。
在法院所在道路的路口，记者发现几名交警正
站在那里，挥着手要求试图进入的汽车改道。

法院其他案件停审
在法院门前，聚集着交警、公安

民警和法警，停着多辆警车。记者刚
要进入法院大楼，一名法警就上前阻
拦。当记者告诉他，自己要找法官

“办事”时，对方竟然说：“今天上午有
特殊情况，法院上午不审案子
也不办公！”
据《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等

河北省高院终审驳回辩护律师上诉意见

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仍被判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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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黄松有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黄松有现年53岁，2002年12月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自2008年10月被中纪委“双规”，黄松有成为新中国
成立后司法系统因贪腐落马的最高官员。

随着“中国最大烂尾楼”中诚广场被最终盘活和黄松有案宣判的结束，人们发现，在这栋烂尾楼被贱卖的背后，除了
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牟取了暴利，身为债权人城建总公司律师的陈卓伦和身为大楼最初开发商诉讼代理人的许俊宏
都参与了分赃。为他们牵线搭桥的，是时任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的杨贤才和在背后支招的黄松有。那些被套在这座
著名烂尾楼里的资金，几经周转悄悄地流入了他们的腰包。

陈卓伦是个“大人物”，他是广州赫赫有名
的大律师。他和黄松有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校
友，这所被称为“政法黄埔军校”的高校毕业
生，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占据了全国检察院、法
院系统的半壁江山。

知情人介绍，黄松有和陈卓伦有许多相
似点，他们出身贫困，业务出色。他们都毕
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经过杨贤才的介绍，二
人得以结识，并成为好友。”知情人说。

他们的组合，本身构成了司法灰色地带的

巨大资源。一切麻烦似乎都能迎刃而解。检
察院的指控材料中显示，黄松有共分 5次收受
了 390万元受贿款，行贿人分别是广东的 4名
律师。最大的一笔受贿款项是 300万元，行贿
人就是陈卓伦。而他们更大的一次“合作”就
是中诚广场。

2002年，商人范骏业像一个推销商向这几
名司法界“大佬”介绍了这个被拖入无穷尽债
权处理纠纷之中的“大麻烦”：中诚广场。他们
都对它感兴趣。

中诚广场是个“好项目”。它资金短缺，债
务缠身，亟待盘活；它标的庞大，涉及资金之巨
可以掩盖一些小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这栋楼
本身就问题重重。“它原来就有窟窿。”知情人
说，“中诚广场第一次烂尾表面上是祸起亚洲
金融风暴，实际上是因为开发商法定代表人钟
华在海南陷入一起2000万元的资金纠纷，时任

海南省高院执行庭庭长马升亲自批示，派人来
广州查封了中诚广场。几年后马升因受贿和
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一审被判12年。”

已经有人在里面捞过一道，如果再去伸手
只不过是让这个黑洞更大，不会引起更多的注
意。这幢显著的烂尾楼把黄松有和他的这些
老朋友“召集”在了一起。

中诚广场的处置最初不是由广州中院执
行，而是在贵州中院，而这只要通过黄松有就
几乎不成问题。“黄松有直接从最高法一层层
压下来，最后指定由广州中院来执行。”知情人
说。

但市场却给志在必得的黄松有出了难题。
中诚广场位于广州天河北商圈、体育西路的黄
金地段，只要有资金续力，它就绝不缺少咸鱼翻
身之机。一旦任由资本介入，财大气粗的地产
商会主导游戏规则，局面就不由他们所掌控了。

于是，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游戏”本身。黄
松有在北京再一次向广州施加了权力影响。

“广州中院申请拍卖中诚广场，但得到的答复
是：高院和最高院不同意，批示直接变卖。”接
受采访的知情人称，“按照法律规定，肯定是要
先拍卖，再变卖。一步马上变卖，完全不是正
常的处置资产程序。”

知情人称，不仅如此，“广州市中院接连收
到来自最高院的数封函件，要求指定由名为北
京金贸与广州骏鹏的两家公司收购”。

到这里，范骏业的两家公司就可以名正言
顺地登台亮相了。北京金贸国际投资公司和
广州骏鹏置业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诚
广场3/4权益，作价9.24亿元。

让背后操盘者和范骏业始料未及的是，最
初让范得到启动资金的那笔贷款成了所有方案

百密一疏之处。那些使用假印
章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捅了娄
子，它们正好撞上了这一年公
安部打击金融票证犯罪的集中
行动。范骏业在 2004年被天
津、广州两地警方立案后，他从
程序上已经失去了购买中诚广
场的资格。

黄松有显然在这一关键

时刻又推了一把——处于通缉期间的范骏业
竟然在此时重构了一份收购方案，提出由金贸公
司单独收购中诚广场，并提出要求将此前已涉案
的3.5亿元收购款项脱离与骏鹏的干系，划为金
贸收购款，试图彻底摆脱“广州骏鹏”涉嫌金融票
证犯罪的阴影，完成这场几乎就快接近胜利的收
购。“这个问题一目了然的收购方案竟得到了来
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知情人说，“2005年2
月，金贸公司提出的独家收购申请获得许可，涉
嫌骏鹏诈骗案的3.5亿元资金甚至被洗白继续用
于收购。”

4亿元差价将以何种方式兑
现给受困将近20年的债权人？

很快，金贸公司低价购得中诚广场后被转
卖，售价 13亿多元，这笔倒手生意的“利润”高
达 4亿多元。但“中诚”的命运并没有得以改
观，开工没有几天，它就再次搁置了。

2006年高价购入中诚广场A座的中石化集
团总公司最终将烂尾十几年的中诚大厦盘活了
一半，并将其改名“中石化大厦”，B座则由一家
收购了金贸公司80%股权的地产公司接盘。

发生在这幢烂尾楼背后的一系列内幕交
易，在接续而上的新资金中被清洗得毫无痕迹，
直到 2008年时任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杨贤
才因涉嫌犯罪被处理，中诚广场拍卖的全貌和
隐藏其中的黄松有才得以浮现。

还有一个仍然无法回答的悬念是，被黄松
有和范骏业们共同吃入的 4亿元差价，将以何
种方式兑现给受困将近 20年的债权人？很多
人当年购房时用的是港元，如今汇率逆转，类似
资金损耗无以计算。 据《三联生活周刊》

黄松有和“政法黄埔军校”的朋友们

司法界大佬看上“中国最大烂尾楼”中诚广场

黄松有直接从最高法一层层压下来，指定由广州中院来执行

认可遭通缉者的收购方案，涉嫌诈骗案的3.5亿元资金被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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